附件2
关于第十师北屯市城镇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

的调整方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为进一步理顺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做好自治区价格职能授权承接，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高效利用，结合师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师市供水和污水处理基本情况
（一）北屯市供水和污水处理情况。北屯市域供水保障和污水处理服务主要由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承担。2024年，北屯市供水总量1200.44万方，污水处理总量1590.05万方，总收入2576.3万元，总成本3557.42万元，亏损981.12万元。

（二）各团（镇）供水和污水处理情况。一是自来水厂情况。除188团、得仁镇由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供水外，各团（镇）均由相应公司负责承包经营。181团、182团、184团、185团、187团由北屯得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183团由北屯市双渠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186团由新疆义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负责。2024年，各团（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181团自来水厂亏损34.78万元，182团自来水厂亏损2.55万元，183团自来水厂亏损25.79万元，184团自来水厂亏损64.48万元，185团自来水厂亏损49万元，186团自来水厂亏损22.02万元，187团自来水厂亏损44.57万元。二是污水处理厂情况。目前，市域团（镇）（183团、187团和188团）及得仁镇未设立污水处理厂，污水由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统一处理，其他团（镇）均建有污水处理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运营管理。181团、182团由新疆奥科美环保设备责任公司负责，184团由新疆德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185团由北屯得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186团由浙江颐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二、价格调整的必要性

一是北屯市供排水运营成本逐年增加。近年来，因原水价格上涨，叠加工人工资、动力燃料、药剂及水质检测等运营成本逐年增加，北屯市供排水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仅2024年累计银行借款已高达1000万元，企业运营压力持续加大。2024年，北屯市绿环水务有限公司正式申请调整供排水价格。依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等，师市发展改革委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北屯市城镇供水和污水处理成本开展全面审核，最终核定供水成本为1.49元/立方米（不含税），污水处理成本为1.32元/立方米（不含税）。2015年以来，北屯市供排水价格已连续十年未作调整，现行水价与实际成本明显倒挂，已无法覆盖企业正常运营成本，为保障居民供水安全与质量，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亟需调整北屯市供排水价格。

二是供排水价格调整依据。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要求，2023年除应执行全区统一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定价内容外，自治区人民政府还向兵团授权30项定价内容，其中包含授予师市供水、供热收费标准等定价项目。授权以前，兵团价格管理呈现地方不愿管、师里无权管、市上不敢管的“三不管”现象，大多数政府定价政策文件缺位。授予后，团（镇）价格管理职责区划明晰，亟待补短板、强弱项，建立健全价格监管体系。

三是建立居民阶梯价格和非居民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理顺价格关系，体现水资源稀缺程度，充分发挥阶梯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居民节水意识，促进资源公平负担。
三、拟调整方案
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要求：“制定城镇供水价格应当充分考虑相邻地州价格水平，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综合考虑师市经济发展现状、营商环境条件、相邻地州价格标准及居民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地调整师市城镇用水价格。
（一）调整北屯市域（含183团、187团、188团及得仁镇）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
1.调整价格。居民生活用水调整为供水价格1.35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1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用水调整为供水价格2.1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1.2元/立方米；绿化（含消防）用水调整为供水价格1.5元/立方米；经营服务业（餐饮、酒店）、基建调整为供水价格3.5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4元/立方米；工业用水调整为供水价格1.6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2.4元/立方米；商业用水调整为供水价格2.8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2.4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调整为供水价格7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7.2元/立方米。

2.低保家庭收费标准。北屯市域低保家庭用水价格2.22元/立方米不作调整，执行供水价格1.22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1元/立方米标准。
3.居民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的80%计收；工业、基建、经营服务业、行政事业、特种行业用水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的85%收取。
（二）调整市域团（镇）以外的团（镇）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按照兵地“同域同价”原则，参照相邻地方县（市）标准执行。即181团与阿勒泰市同域同价，182团与福海县同域同价，184团与和丰县同域同价，185团与哈巴河县同域同价，186团与吉木乃县同域同价，如下（单位：元/立方米）：

	类型          县（市）
	居民生活
	行政事业单位
	工业
	经营服务业及  基建
	特种行业

	
	供水
	污水
	供水
	污水
	供水
	污水
	供水
	污水
	供水
	污水

	181团
	1.35
	1
	2.1
	1.2
	2.1
	4
	3.5
	4
	7.5
	8

	182团
	1.37
	1
	2
	2
	2
	5
	2.8
	5
	5.5
	8

	184团
	1.5
	1
	2.5
	1.2
	2.5
	1.2
	2.5
	1.2
	6
	1.2

	185团
	1
	0.875
	1.5
	0.875
	2.1
	2
	2.1
	2.5
	3
	5

	186团
	1
	1
	2.4
	1.2
	2.4
	4
	2.4
	4
	4
	8


（注：居民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的80%计收；工业企业、基建、经营服务业、行政事业、特种行业用水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的85%计收，绿化等其他类型用水一并参照相邻县（市）执行）

（三）居民用水实行阶梯价格。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阶梯水价分三档，第一、二、三档阶梯价格分别按基本水价的1倍、1.5倍、3倍执行。
以北屯市域居民阶梯水价为例：

	项目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水价

（元/方）
	水量             （方/户·月）
	水价

（元/方）
	水量       （方/户·月）
	水价

（元/方）
	水量          （方/户·月）

	居民

用水
	1.35
	12（含12）
	2.03
	12-24（含24）
	4.05
	24以上


（注：每户不超过4人，按4人计算。对超过户均人口数的家庭，可按户籍证明或暂住证明标注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人相应增加1个水量基数）

（四）非居民及特种行业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非居民及特种用水定额和计划用水量由师市水利局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价》确定。水量分为四档，阶梯价格分别按基本水价的1倍、2倍、3倍、4倍执行。

以北屯市域非居民及特种行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为例：
	项目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第四档

	
	水价
	水量
	水价
	水量
	水价
	水量
	水价
	水量

	工业
	1.6
	定额用水量以内
	3.2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不足20%的水量以内
	4.8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20%及以上（含20%）不足40%的部分
	6.4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40%及以上（含40%）

	商业
	2.8
	
	5.6
	
	8.4
	
	11.2
	

	经营、

基建
	3.5
	
	7
	
	10.5
	
	14
	

	特种
	7
	
	14
	
	21
	
	28
	


（五）探索建立兵地价格联动联调、上下游价格联动和政府与企业对成本的共同分摊机制。

1.启动条件。价格联动联调机制由居民用水价格先行先试，当阿勒泰地区市（县）居民水价调整或上游原水价格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15%时，启动价格联动。

2.联动程序。由供水行业主管部门向师市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意见及相关佐证材料，经师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对水价进行及时调整。价格联动联调2次内无需履行成本监审、听证等程序。

3.联动周期。价格联动联调周期不少于2年，在联动周期内，当价格变动达到启动条件，终端销售价格应同步同向调整；未达启动条件时，终端销售价格不作调整，纳入下一调价周期累加或冲抵。

4.共同分摊机制。对调整后无法覆盖成本的，由师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师市财政部门结合实际提出补贴方案，并报师市相关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四、价格调整后的影响

（一）对供水企业影响。按照方案调整水价后，以2024年

北屯市售水量1200.44万立方米测算，预计供排水企业收入比上年度增加473.58万元左右，能够有效保障企业正常经营，更好地为广大用水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二）对居民及相关行业影响。北屯市水价调整后，居民用水占总用水量的17.12%，用水户43579户，居民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的80%计收，预计每户居民每月水费平均减少水费支出3.26元；工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4%，用水户237户，预计每户每月水费平均增加331.18元；经营服务业占总用水量的3.89%，用水户1692户，预计每户每月水费平均增加29.68元；商业占总用水量的4.63%，用水户7053户，预计每户每月水费平均增加16.86元；特种行业占总用水量的0.35%，用水户469户，预计每户每月水费平均增加19.51元。水价调整后对居民及相关行业的消费支出增加比例不大，对单用户影响较小。
